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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基因改造生物(管制釋出)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 
 
 

2009 年 7 月 13 日會議討論後的跟進工作列表 
 
 
 此文件提供法案委員會於 2009 年 7 月 14 日發出的信函中附錄 I
所要求的資料－  
 

(1) 如果設立專家小組的確是主管當局的原意，考慮將第四十三條第

一項中的“可”由“須”代替。 
 

(2) 專家小組的建議組合。 
 
簡介 
2. 有見於基因改造生物屬於生物科技中一個比較新的範疇，我們認

為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下稱署長)在《基因改造生物(管制釋出)條例草案》

的執行方面需要專業意見的協助，尤其當部門內的專家未必能夠就所有有

關基因改造生物的技術提供意見。 
 
3. 草案第四十三條訂定－  
 

(1) 環境局局長可成立專家小組，小組由局長委任的成員組成。 
 
(2) 署長可將與施行本條例有關連的任何問題，包括處理個別基因改

造生物核准申請、更改要求及不披露要求，轉介予專家小組或其

個別組員，以汲取其意見。 
 
專家小組的建議功能和運作方式 
 
4. 簡要地說，專家小組應擔當為一個諮詢角色，而署長可將與施行

《基因改造生物(管制釋出)條例》（下稱條例）（當已制定時）有關連的任

何問題轉介予專家小組。此等問題可以是關於風險評估的有效性和足夠

性，基因改造生物對本地的生物多樣性所帶來的潛在風險是否可接受或可

加以管理，以及核准基因改造生物作環境釋出的申請應附帶的條件等。 
 
5. 根據上述所言，專家小組的會議應根據需要而舉行。根據小組成

員不同的專業為考慮基礎，漁農自然護理署會在有需要時邀請個別小組成

員就某一個作環境釋出的基因改造生物的核准申請出席會議，為署長提供

意見。此外，署長也可隨時轉介與執行條例有關的問題給專家小組或其個

別小組成員，以汲取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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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小組的建議組合 
 
6. 專家小組將會由官方及非官方成員組成。除了漁農自然護理署的

代表外，以下部門的官方代表也會被邀請加入專家小組並在有需要時出席

專家小組會議－ 
 

(a) 環境保護署 
(b) 衛生署 

 
7. 為確保署長在關於基因改造生物不同範疇的問題出現時能夠獲得

相關專業意見的協助，專家小組會由下列界別的專家所組成－ 
 

(a) 學術界； 
(b) 環保團體； 
(c) 有機耕作；  
(d) 生物科技； 和 
(e) 相關的貿易商 (例如種子商)。 

 
第四十三條第一項中的“可”由“須”代替 
 
8. 政府同意將“可”(“may”) 由“須”(“must”) 代替，因為我們確有

意向成立專家小組，而這用詞能夠清楚說明我們的意向。“Must”一詞代

替“shall”（法案委員會的原建議）的使用是法律草擬的新慣例，在法例

上施加責任會以“must”一詞表示。我們建議將這改動收納在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內。 
 
9.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環境保護署 
漁農自然護理署 
2009 年 9 月 




